
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根据《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
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
告如下：

末“

３

”位数：

１０３ ６０３

末“

４

”位数：

４２４７ ６２４７ ８２４７ ０２４７ ２２４７

末“

５

”位数：

０８８２０ ３３８２０ ５８８２０ ８３８２０

末“

６

”位数：

６４４６１５ ８４４６１５ ０４４６１５ ２４４６１５ ４４４６１５

末“

８

”位数：

０６３８１３７６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
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４１

，

６００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发行人：安徽泰尔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本次股票发行的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在深圳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
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３

”位数
２７１ ７７１ ６３４

末“

４

”位数
９０４６ １０４６ ３０４６ ５０４６ ７０４６ ３４３３ ５９３３ ８４３３ ０９３３

末“

５

”位数
５７６１７

末“

６

”位数
４０６７６６ ６０６７６６ ８０６７６６ ００６７６６ ２０６７６６ ２９２６０５

末“

７

”位数
８８１１４４１ ００６１４４１ １３１１４４１ ２５６１４４１ ３８１１４４１ ５０６１４４１ ６３１１４４１ ７５６１４４１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４８

，

０００

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票。

发行人：广东潮宏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９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４１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其中网下发行

３９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
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
办法》，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
展前景和本次发行有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路演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周五）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路演网站 ：中小企业路演网 （网址 ：

ｈｔｔｐ

：

／／ｓｍｅｒｓ．ｐ５ｗ．

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相关人员。

《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的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招
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巨潮网
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马鞍山鼎泰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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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信息披露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０４

股票简称：赛迪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１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２２

，

３４４

，

４０３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赛迪传媒”或“公司”）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实施股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Ａ

股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付
３

股股
份。

２

、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
Ａ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２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限售股份持有人
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

诺的履行情况

１

信息产业部计算
机与微电子发展
研究中心

１、限售期承诺
信息产业部计算机与微电子研究中心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

通权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上述法定禁售期满后二十四个月内
不上市交易。 限售期承诺的履约安排：研究中心在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将授权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对所持赛迪传媒非流通股股份进
行锁定，从技术上履行上述承诺义务。

２、先行代为执行对价安排的承诺
截至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签署之日， 金华市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天津证券部、

深圳信实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南山风险投资基金公司、北京麦康复生物技术研究所
等四家非流通股股东未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明确表示意见。 该部分股东共计持有公司
非流通股股份１，６０１，４００ 股，占公司非流通股比例为０．７１％，合计向流通股股东支付对
价安排１８５，３９１ 股股份。 研究中心同意若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
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日前未能签署同意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对该部分股东的执行对
价安排先行代为垫付。 代为垫付后，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向研
究中心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或取得研究中心的同意，并由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
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３、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２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

院”）针对股权分置改革作出了以下承诺事项：

（１）为促进赛迪传媒充分发挥市场化运作优势，拓展基于新技术和新传播的新兴
内容产业，研究院承诺积极支持并协助赛迪传媒申请并取得有关新媒体业务运营资质
和许可牌照；

（２）为提升《中国计算机报》市场影响力，研究院旗下中国软件评测中心指定《中国
计算机报》为其软件评测报告独家刊登媒体；

（３）为确保公司１＋Ｎ媒体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研究院承诺于２００６年内向公司注入
相应的平面媒体出版资源。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
日，信息产业部计算
机与微电子发展研
究中心严格履行承
诺。

实际控制人中
国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研究院承诺履行
情况：ａ．２００８年５月公
司取得 《数字时代》

期刊出版许可证；

ｂ．《中国计算机
报》已做为中国软件
评测中心软件评测
报告独家刊登媒体；

ｃ．经国家新闻出
版总署批复 ，《信息
空间》杂志已增加公
司控股子公司北京
赛迪经纬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为主办单
位之一 ， 并更名为
《和谐之旅》，成为公
司投放于高速铁路
上的非 ＩＴ消费类媒
体。

２

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公司

限售期承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履行法定义务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项承诺期满后，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出售数量占赛迪传媒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
月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
日，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公司严格履行承
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２

、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

１２２

，

３４４

，

４０３

股 ，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９．２７％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名称
持 有 限 售 股 份 数
（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
数占限售股份总数
的比例（％）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无限售股
份 总 数 的 比 例
（％）

本次可上市流通
股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冻结的股份数量
（股）

１

信息产业部计算
机与微电子发展
研究中心

７９，７０１，６５５ ７９，７０１，６５５ ６４．３０ ４２．４８ ２５．５８ ０

２

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公司

４２，６４２，７４８ ４２，６４２，７４８ ３４．４０ ２２．７３ １３．６９ ０

３

金华市信托投资
股份有限公司天
津证券部

７００，７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深圳市南山风险
投资基金公司

４２０，４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深圳信实咨询有
限公司

２８０，２８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北京麦康复生物
技术研究所

２００，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合 计 １２３，９４５，８０３ １２２，３４４，４０３ ９８．７０ ７１．２１ ３９．２７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１、国家持股
２、国有法人持股 １２２，３４４，４０３ ３９．２７ －１２２，３４４，４０３ ０ ０

３、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６０１，４００ ０．５１ １，６０１，４００ ０．５１

４、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境外法人持股
６、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内部职工股
８、高管股份
９、机构投资者配售股
份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
计 １２３，９４５，８０３ ３９．７８ －１２２，３４４，４０３ １，６０１，４００ ０．５１

二、 无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
１、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７，６２８，０９８ ６０．２２ １２２，３４４，４０３ ３０９，９７２，５０１ ９９．４９

２、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其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
计 １８７，６２８，０９８ ６０．２２ １２２，３４４，４０３ ３０９，９７２，５０１ ９９．４９

三、股份总数 ３１１，５７３，９０１ １００ ３１１，５７３，９０１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
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数量（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

１

信息产业部计算
机与微电子发展
研究中心

７９

，

７０１

，

６５５ ２５．５８ ０ ０ ７９

，

７０１

，

６５５ ２５．５８

不适用

２

中国东方资产管
理公司

７３

，

８００

，

１３８ ２３．６９ ３１

，

１５７

，

３９０ １０ ４２

，

６４２

，

７４８ １３．６９

不适用

合计
１５３

，

５０１

，

７９３ ４９．２７ ３１

，

１５７

，

３９０ １０ １２２

，

３４４

，

４０３ ３９．２７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８－０１－１５ ３０ ５９

，

０４６

，

６９２ １８．９５０

２ ２００８－０８－２９ ４ ２６４

，

２１２ ０．０８５

３ ２００９－０２－０９ １ １５

，

５７８

，

６９５ ５．０００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赛迪传媒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作出的各项承诺。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根据《上市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持有赛迪传媒限售股份
的股东履行股权分置改革相关承诺的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并出具核查意
见。 保荐机构认为：赛迪传媒相关股东履行了股权分置改革中作出的承诺，赛
迪传媒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上市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１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
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２

、控股股东信息产业部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实际控制人中国
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承诺：若研究中心、研究院计划未来通过本所竞价
交易系统出售所持赛迪传媒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
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研究中心、研究院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
通过赛迪传媒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披露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拟出售的数
量、拟出售的时间、拟出售的价格区间及减持原因等。

八、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
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

是
√

否；

２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
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
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
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０４

股票简称：赛迪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２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修正后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修正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日—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３１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年１月１日—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３１日

修正后的增减
变动幅度（％）

修正前 修正后
净利润 约－２，０００万元 约－１３，０００万元 －１７，００６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６４元 －０．４１７元 －０．５４９元 －－

修正前的业绩预
告披露情况

公司曾于以下时间、方式披露了本期业绩预告：

１、公司２００９年第三季度报告；

２、公司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７ 日披露的《２００９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四季度经营业绩持续下滑。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经营性亏损预
计为

２

，

５００

万元。

２

、经初步估算，公司的商标、商誉、长期股权投资等资产存在重大减值迹
象，预计减值金额为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带来的不便向投资者予以致歉。

２

、本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做出。 公司将聘请专
业评估机构对公司的上述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计提相
应减值准备。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业绩具体数据以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内容为准。

３

、公司目前经营正常。 如果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继续亏损，公司股票将会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３３

证券简称：

ＳＴ

合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２

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传闻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上海证券报》刊登了题目为“股权转让玄机重重 “萧山帮”暗控
ＳＴ

合
金”的署名报道，就公司控股股东辽宁省机械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近期股权变更事宜进
行了报道，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传闻一、“辽机集团目前持有
ＳＴ

合金
５２．４３％

股权 ， 实际控制人秦安昌通过鑫达投资
（持股

６０％

）间接持有辽机集团
２９．５％

股权，但如果中领投资与余志林构成一致行动人 ，那
么两者所持辽机集团股权比例合计达到

３４％

，已超过鑫达投资，

ＳＴ

合金的实际控制人也将
由此易主。 ”

传闻二、“大连安达的实际控制人秦安昌与中领投资的幕后老板，及同样来自新湾镇
的余志林，同样主要从事房地产业务，这不免引人猜想 ，主营业务类同 、远隔数千里的三
方走到一起，是否存在某种默契？ ”“上述分析人士猜测称，秦安昌将安达房产从辽机集团
大股东的位置上腾挪出来，并引入主业同为房地产的新股东 ，很可能是双方已经达成默
契，即谋求将双方房地产业务以辽机集团为媒介整合，择机“打包”注入上市公司。 ”

传闻三、“同一天发生的两笔交易，

ＳＴ

合金披露的时间为何能相差
２２

天之多？ ”“披露
时点精挑细选。 ”

传闻四、“

ＳＴ

合金众多获悉内情的高管集体“消极披露”究竟有何意图？ ”

二、澄清说明
经本公司向控股股东辽机集团核实，辽机集团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１

、传闻一不属实。 辽机集团的原股东将持有的股份转让给浙江中领投资有限公司及
自然人余志林，是辽机集团股东之间的行为。 据了解，浙江中领的董事长是自然人俞飞，

其持有浙江中领
９０％

的股份，是浙江中领的实际控制人。 自然人余观松持有浙江中领
１０％

的股份，余观松所持股份并非对辽机集团的直接持股 ，对浙江中领参股辽机集团没有影
响。 据辽机集团进一步了解，浙江中领的股东余观松与余志林确为叔侄关系，因此浙江中
领与余志林具有关联关系，但由于浙江中领实际控制人、董事长为俞飞，所以浙江中领与
余志林并不构成《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定义的一致行动人关系；浙江中领及余志林书
面承诺收购辽机集团的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受托持股的情形。 因此，传闻中假设的浙
江中领与余志林可能受某位老板指派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

辽机集团本次股东变动后 ，持有辽机集团前三名的股东为 ：大连鑫达投资有限公司
持有辽机集团

２９．９％

的股份，浙江中领投资有限公司持有辽机集团
１８．９％

的股份，余志林持
有辽机集团

１５．１％

的股份。 秦安昌实际控制大连鑫达投资有限公司
６０％

的股权，仍为辽机
集团和合金投资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因此传闻中有关合金投资实际控制人可能
发生变化，“萧山帮暗控

ＳＴ

合金”的假设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２

、传闻二不属实。 合金投资在
２００８

年年度报告、

２００９

年中期报告以及多次董事会、股
东会中均明确表示，合金投资将进行认真调研 ，科学 、审慎决策 ，充分依托大股东辽机集
团的支持， 通过多种方式筹措资金， 适时收购或投资现金流充裕、 盈利能力较强资源产
业，彻底扭转公司盈利能力不强的现状。 辽机集团的股东变动不涉及对合金投资的重组，

合金投资的实际控制人及辽机集团的股东没有任何向上市公司注入任何资产的计划和安
排，合金投资未与实际控制人、辽机集团的股东浙江中领、余志林及其他辽机集团股东商
谈重组事项。 合金投资也未与其他方接触、商谈重组事项。 传闻中“谋求将双方房地产业
务以辽机集团为媒介整合，择机打包注入上市公司”的假设与公司已明确披露的发展战略
不符。

３

、传闻三不属实。据了解，浙江中领受让辽机集团股份与余志林受让辽机集团股份的
时间确实均为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但辽机集团本身并不是交易方，需要在接到相关股东通知
后方能告知合金投资。由于交易方分别为多家公司及自然人，浙江中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日
１５

日
告知辽机集团并由辽机集团告知合金投资予以公告。 余志林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６

日告知辽机集
团并由辽机集团告知合金投资予以公告。 相关股东通知辽机集团的时间不一致， 致使信
息披露时间不一致。 不存在传闻所述“披露时点精挑细选”的情况。 今后辽机集团将提醒
和督促相关股东了解相关规定，避免相关问题的再次发生。

４

、传闻四不属实。 大连鑫达公司、辽机集团兼合金投资董事长吴岩先生、合金投资董
事吴国康先生并非浙江中领和余志林的交易对方， 在对相关转让意向无异议后并不确切
知晓相关股权转让进程， 同样需要接到相关股东通知后方能告知合金投资。 郭介胜先生
作为股权转让方之一，没有参与有关事项的具体办理，对相关准确时点也不确切了解，造
成郭介胜等两位原股东没有及时向辽机集团通报股权转让的进展情况， 致使合金投资未
能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郭介胜等两位原股东及余志林先生对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
示歉意。

三、必要的提示
１

、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２

、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辽机集团及公司承诺，目前及未来三个月内，不筹划有
关合金投资的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及发行股份等事项。

３

、公司
２００９

年业绩预告已经在
２００９

年三季度报告中予以披露，敬请投资者关注。

４

、辽机集团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股东权益合计
４４４３８

万元。

５

、公司将按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信息披露要求做好相关工作。

６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沈阳合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

根据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 （主承销商）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0

年
1

月
20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10

栋
2

楼主
持了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深
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三”位数：

527��027��671

末“四”位数：
1637��3637��5637��7637��9637

末“五”位数：
00158��20158��40158��60158��80158

末“七”位数：
6824317��1824317��2944984

末“八”位数：
11067458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
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56,000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

500

股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发行人：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1

月
21

日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８５

证券简称：力诺太阳 编 号：临
２０１０

—

００３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执行结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今天 ， 公司收到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执行结束通知书
（『

２００９

』武执字第
００２４４

号），根据《证券法》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在
１９９２

年改制早期，公司为武汉染料厂向交通银行武汉分行营业部（下
简称：交行营业部）贷款

４０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担保，由于债务人不履行还贷
义务，

１９９７

年债权人向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债务人、保证人清偿
贷款项下所有应付款， 经法院判决本公司对武汉染料厂的债务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公司历年定期报告已有披露，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７

月
１７

日、

１２

月
２

日连续披露了该诉讼的进展公告）

二、本次《案件执行结束通知书》的主要内容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执行结束通知书： 本院作出的（

１９９７

）

武经初字第
３５９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在执行过程中，你公司与
交行营业部自愿达成协议， 并按协议已实际全部履行完毕， 故本案执行结
束。

三、该事项对公司当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公司
２００８

年年报已全额计提本息损失
５９５

万元，不影响公司当期利润。

四、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特此公告
武汉力诺太阳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９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６０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
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其中网下发行

５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２０％

， 网上发行股数为发行总量减去最终网下发行量。 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为了便于
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有
关安排，发行人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路演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周五）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路演网站：中小企业路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ｓｍｅ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
成员，保荐人（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
股意向书摘要》已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
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巨潮网站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 � �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７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４０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配
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
结合的发行方式，其中网下配售不超过

７４０

万股，即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本次发行总量减去网下最终发行量。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
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
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周五）

１４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中小企业路演网
ｈｔｔｐ

：

／／ｓｍｅ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人（主承销商）相关
人员。

《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
书摘要》已刊登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海证券报》及《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
可在巨潮资讯网站（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０４９１

证券简称：龙元建设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２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２０１０年 １月２０日，本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传票》。根据《公司法》、《证
券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２００８年修订）有关重大事项信息披露的规定，

现将上述重大诉讼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案件受理情况及基本案情
（一）受理情况
原告：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

被告：上海建配龙房地产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建配龙” ）

公司与上海建配龙因建配龙凯旋生活广场工程（现更名为建配龙中环生活广场，工
程地址：上海市真北路１５３１号）产生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公司在多次催讨工程款无
果的情况下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３日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起诉状》，上海市
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９日向公司签发了《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传
票》，通知公司于２０１０年２月４日参加该案件【案号：沪二中民二（民）初字第２０号】的第一
次开庭审理。

（二）基本案情
公司与上海建配龙于２００５年４月签订了《建配龙凯旋生活广场工程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同年５月１６日，签订了补充协议。

合同签订后，公司按时进驻工地，并保质保量进行工程施工，然而由于被告上海建
配龙的资金问题，工程款一直没有支付到位，为此，双方就工程款支付问题曾一再协商，

并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１日在政府职能部门的参与协调下， 再次达成协议：“如在３月底之前没
有支付上述款项， 上海建配龙同意按双方签署的补充协议中工程款支付方式中关于抵
充的相关条款执行”。 （即按成本价５０００元／ｍ２收购本工程予以抵冲）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９日通过审价双方确认该项目土建、 桩基工程造价为３５３，９７３，８３６．７５

元，公司加上人工补差、欠款利息、停工损失、滞纳金等共计５．２７０９９７９１亿元，扣除被告

已经支付的１．５６亿元，尚欠公司人民币３．７１０９９７９１亿元。

本次诉讼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

１、 判令被告优先将上海市真北路１５３１号地上建筑物以成本价５０００元／ｍ２充抵原告
工程款人民币３．７１０９９７９１亿元（原告享有优先受偿权）；

２、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二、案件进程情况
截止公告日，本案原被告进行了开庭前证据交换，尚未正式开庭审理。

三、诉讼对本公司可能会造成的影响
鉴于目前的状况和以往工程款纠纷的案例，本公司及控股股东将通过本次诉讼，积

极采取各项措施，通过本次诉讼主张公司权利，以切实维护公司的权益。 由于案件尚未
正式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及期后利润的影响尚无法判断。 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及时
披露对公司的影响。

四、截止公告之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及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１、公司递交的《民事起诉状》；

２、《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传票》。

本公司将根据诉讼进展情况及时进行披露，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０日


